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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法院書記官 
科 目：行政法概要 呂晟老師解題 
 
一、科學園區某甲公司欲申請設立新製程之晶圓廠，因而向 A 市政府申請建照，該管機關之處分

如下，其合法性如何？（25 分） 
申請案核准，但要求甲須於期限內做好污水回收處理設備。 
甲須捐贈該市文化基金新臺幣 2000 萬元，方允許設立新廠房。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等：★★★  

《破題關鍵》 

本題在測驗附款之容許性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在此必須特別提醒考生們，附款經常考到不

當聯結禁止原則，所以第二小題算是大家一定要會的，也是筆者預料考生們應該都會的部

分，至於第一小題的附款容許性，則往往是考生們較容易忽略要檢討的部分，在此一併提醒

喔，但由於題目線索不足，所以筆者在內文中採取較為中性的解法，再請大家參考了。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94 條。 
《命中特區》 
呂晟/志光出版社，11209 七版/AH82/互動式行政法/第 8 章/P324 

【擬答】 
市政府要求甲須於期限內做好污水回收處理設備，恐違反附款之容許性而屬違法： 
按行政處分之附款，主要係對行政處分之效力或主要內容所為之限制，具有強化行政效

率及行政行為更具彈性之功能。惟附款之運用並非毫無限制，仍須符合附款之容許性且

不得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按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

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

容者為限，始得為之。」其所謂「附款」，係指對行政處分之主要規律內容加以補充或

限制而言，如對人民之申請內容或範圍加以某種限制，則屬行政處分主要規律內容之問

題，而非附款（法務部 95 年 4 月 25 日法律字第 0950011947 號函參照）。又原則上

唯有裁量處分始容許有附款；至於羈束處分，原則上不得附加附款，除法律有明文規定

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因羈束處

分係法規規定之特定構成要件事實存在，行政機關即應作成特定法律效果之處分，基於

法律保留原則，羈束處分如為附款自須有法律明文規定，或基於便民或行政程序之簡化、

快速，而以確保該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法定要件為附款內容者，始得為之。換言

之，如係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為附款者，僅得以原規定之法定要件為限，不

得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否則將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法務部 103 年 11 月 25 日法律字第 
10303513520 號函參照) 
經查，本件甲公司係申請晶圓廠之建照，而建照之許可為羈束處分無疑，至於市政府於

該處分中附加應於期限內完成廢污水設備之內容，或可解為附負擔或期限或解除條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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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款，然無論屬於何者，因羈束處分除非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

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之情形例外得為附款之外，不得任意為附款，惟依建築法第 30 
條規定：「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備具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工

程圖樣及說明書。」另在同法第 31 條及第 32 條分別定有申請書應記載內容及工程圖樣

與說明書應記載內容，但似並未見可為如題中所為附款之法律依據，從而本件市政府之

此項附款即應違反附款之容許性而違法。 
市政府要求甲須捐贈該市文化基金新臺幣 2000 萬元，方允許設立新廠房，違反不當聯結禁

止原則，應屬違法： 
按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從事行政活動，不得將不具事理上關連的事項與其所欲採取的

措施或決定相互結合，尤其行政機關對人民課以一定的義務或負擔，或造成人民其他的

不利益時，其採取的手段與所欲追求的目的之間，必須存有實質之內在關連或合理正當

之聯結關係。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被視為法治國家原則下公權力行使所應遵循的最低度的

理性要求，其要求國家權力機關在其權力作用上只應考慮到合乎事物本質的要求，不可

將與權力作用目的不相干的要素納入考慮。其法理基礎在於法治國原則、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與禁止恣意原則等。 
另按行政程序法第 94 條規定：「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

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此規定在說明行政處分為附款時，不得恣意的違背行政處

分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並且要與該處分所欲達成之目的具有合理聯結，而若機關所為

附款顯然考慮不相干之行政目的時，即為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典型案例。 
經查，本件市政府於審查晶圓廠之建築許可時，附加要求甲需捐贈文化基金 2000 萬元，

此即屬於附負擔之附款，然興建與營運晶圓廠與該市之文化發產顯然係屬二事，故市政

府此項附款顯然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而屬違法。 
 
二、甲公司（以下簡稱甲）係外籍看護工之仲介業者，替乙女士辦理聘僱外籍看護工相關事宜。

惟甲在該看護工受僱期間，於其薪資內以「本國所得稅」、「安家費貸款」等名目，超收規

定標準以外的其他費用，合計新臺幣（下同）10 萬元。該案經媒體揭露並引發社福團體關注，

A 縣政府（以下簡稱 A）遂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以甲所收受之不正

利益 10 萬元為基礎，處以同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10 至 20 倍）的最高額度罰鍰，即 200 萬

元罰鍰。 
甲以 A 於該處分中，未明白表示其處以最高 20 倍罰鍰之理由，有違「明確性原則」，並主張

A 未曾訂定相關裁罰基準，只為應付輿論壓力，對於初犯者處以最高罰鍰，不符裁量原則。

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容易：★ 
《破題關鍵》 
本題主要測驗到了常見之行政行為明確性、裁量濫用、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比例原則，只要

依序將各自內涵寫出，並適當引用法條，最後加以涵攝進題目，即可獲取分數。另要提醒的

是，因裁量濫用之規定係行政程序法第 10 條，而此項禁止裁量濫用之要求與不當聯結禁止原

則時常重疊，故建議考生可將此二原則放一起寫即可。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2 款、行政程序法第 10 條、行政程序法第 7 條。 
《命中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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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晟/志光出版社，11209 七版/AH82/互動式行政法/第 3 章/P88、118、125 
【擬答】 
 A 於該處分中未敘明處罰 200 萬元之理由，應屬違反說明理由之義務及明確性之要求： 
按「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者，應記載下列事

項︰……（第 2 款）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故行政處分自須記載

事實、認定事實所憑證據、證據評價、適用法令之見解、法令適用於事實關係之涵攝過

程，及對於法律效果行使裁量權時，其斟酌之因素等事項。又主管機關對於人民有行政

法上的違章行為，所為科處罰鍰及命為一定行為等之書面處分，應就行為人違章行為之

事實予以明確正確記載，且其記載的內容，須達其要件已可得確定的程度及判斷其已否

正確適用法律，方符合行政行為明確性之要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庭 108 年度

訴更一字第 87 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本件 A 僅於處分書中記載因甲收取不正利益而依就業服務法應對甲處以其收取不

正利益 10 萬元之 20 倍最高額罰鍰即 200 萬元，然就業服務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同

法第 40 條而收取不正利益者，係處以 10 倍至 20 倍之罰鍰，處分機關即 A 對於如何認定

甲之惡性而應處如何之罰鍰屬屬用法條之涵攝過程與行使裁量權之斟酌義務，自屬 A 應

予以詳述之義務，然原處分竟未見之，自屬違反行政程序法所規之之書面處分說明理由

之義務與行政行為明確性之要求。 
若甲僅初犯，A 僅係因輿論壓力即處以最高額 200 萬元之罰鍰，恐有裁量濫用(不當聯結禁

止原則)及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然 A 並無訂定裁量基準之義務： 
按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從事行政活動，不得將不具事理上關連的事項與其所欲採取的

措施或決定相互結合，尤其行政機關對人民課以一定的義務或負擔，或造成人民其他的

不利益時，其採取的手段與所欲追求的目的之間，必須存有實質之內在關連或合理正當

之聯結關係。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被視為法治國家原則下公權力行使所應遵循的最低度的

理性要求，其要求國家權力機關在其權力作用上只應考慮到合乎事物本質的要求，不可

將與權力作用目的不相干的要素納入考慮。其法理基礎在於法治國原則、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與禁止恣意原則等。行政程序法第 10 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並

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即在說明裁量權之行使，不得考慮不相關之因素，應受法規

目的之拘束。 
另按比例原則是指國家為達成某一特定目的(結果)，而採取某一種方法或措施，必須符

合合理、比例之原則，又稱禁止過度原則。另比例原則又包含：適合性(適當性原則)，
即國家所採取的措施必須是有助於達成所欲追求之目的者，又稱合目的性原則。必要

性，即在所有合乎適當性的措施中，必須選擇其中對當事人最小之侵害者為之，亦即採

取較緩和之措施，又稱最小侵害原則。狹義比例性原則(均衡性、衡量性、過度禁止原

則)，即係指手段與目的之間要成比例，不能為達成很小的目的，使人民損失過大，不能

使用過於激烈手段。(行政程序法第 7 條參照) 
經查，若人民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而應裁處罰鍰者，應僅係考慮行為人違反之主觀惡

性、侵害情節之輕重等因素，輿論如何則應非屬得考量之範圍，而本件若 A 僅係因輿論

壓力即處以最高額 200 萬元之罰鍰，即係出於與事務無關之考量而為裁量，自屬裁量濫

用與考量不相干目的而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違法。又裁處罰鍰確有助於就業服務法

穩定促進國民就業，以增進社會及經濟發展之立法目的，故符合適合性原則，然是否應

處以如此高額之罰鍰，恐有違反必要性及狹義比例性之違法。惟是否訂定裁量基準屬於

主管機關是否行使一般裁量之範圍，然並無主管機關必須訂定之義務，從而 A 並無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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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基準之義務。 

 
 
三、我國「行政執行法」對於行政法上「行為或不行為之義務」有其直接與間接的強制手段。請

就相關規定由輕而重，分析行政執行之執行種類以及機關可採之執行方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容易: ★ 
《破題關鍵》 
本題算是近年較為少見之申論題，同學只要將行政執行法關於直接強制與間接強制之規定依

序列出說明即可拿到不錯的分數，不過請注意，出題老師有強調要就相關規定由輕而重加以

敘述，故一定必須點出「間接強制優先原則」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第 28 條、第 29 條、第 30 條、第 32 條。 
《命中特區》 
呂晟/志光出版社，11209 七版/AH82/互動式行政法/第 14 章/P724 

【擬答】 
茲就行政執行法針對行為或不行為義務所定之直接強制與間接強制之規定分述行政執行之執

行種類以及機關可採之執行方法如下： 
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規定： 
按行政執行法(下稱同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

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由執行

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據此，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方法有間接

強制與直接強制二種方法。 
次按同法第 32 條規定：「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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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難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此即間接強制優先原則，

蓋因間接強制之侵害較直接強制為小，故若經間接強制即可達成執行目的者，即不得以

直接強制之方法執行之，以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合先敘明。 
間接強制： 
代履行 
乃行政機關對於負有可替代性行為義務之義務人，於不履行義務時，就此得替代之行為

義務，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履行之，而向義務人徵收所需費用之強制處分。

代履行規定於同法第 29 條：「(Ⅰ)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

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Ⅱ)前項代

履行之費用，由執行機關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其繳納數額與實支不一致時，退

還其餘額或追繳其差額。」 
怠金 
亦稱強制金，係指行政機關對於無代替性之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義務人施以心理上之壓

迫，間接促使其將來履行義務之行政執行方法。學理上亦有稱之為執行罰者。同法第 30
條即規定：「(Ⅰ)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不能由

他人代為履行者，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Ⅱ)依法令或

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不行為義務而為之者，亦同。」 
直接強制： 
係指義務人不履行其義務，行政機關直接就其身體或財產加諸物理上實力，以實現與義

務履行同一之狀態之執行而言。 
依行政執行法第 28 條第 2 項之規定，直接強制之類型如下： 
扣留、收取交付、解除占有、處置、使用或限制使用動產、不動產： 

本款是針對義務人負有交付特定動產或不動產的義務而不履行，或義務人對於動產或

不動產賦予「容忍行政機關使用或處置義務」或「不得使用之義務」而不履行時，執

行機關採取的直接強制措施。其中，「收取交付」是指執行機關對於特定「動產」命

義務人交付之執行手段。「解除占有」則是執行機關使義務人或第三人停止對不動產

之占有，命其交付之執行手段。 

進入、封閉、拆除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本款「進入」之措施，通常適用於行政機關實施檢查之情形。「封閉」措施通常適用

於建築物使用管理及公共安全之檢查，經常以「公告」方式於建築物出入口張貼封閉

公告書。至於「拆除」措施，則常用於違法或危險建築物之拆除。 

收繳、註銷證照： 

本款之收繳或註銷證照，實即行政法規上常見之吊銷、註銷、扣繳或撤銷證照等規定。

學者指出，上開撤銷證照之處分乃屬形成性處分，本無執行力。惟此種形成性處分作

成後，其違法狀態可能繼續存在，例如原證照所有人繼續使用該證照，則為除去此等

違反狀態，仍有強制執行之必要。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本款即一般行政實務上所稱的斷水斷電或停止供水供電措施。過去斷水斷電之法律性

質究屬行政執行或行政處罰，向有爭議。現行行政執行法已於第 28 條第 2 項第 4 款明

定斷水斷電為直接強制方法之一。雖然個別行政法規有關斷水斷電之條文，率皆規定

於「罰則」章中，但其法律性質仍為行政執行，而且應屬對於特定場所「停止使用」

或「停止營業」的直接強制方法，並非行政罰。此外，實施斷水斷電應遵守不當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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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原則，不得以斷水斷電作為取締色情或賭博行為之手段，蓋違反法律義務固應受

處罰，但無須受不符合目的之執行措施。 

其他以實力直接實現與履行義務同一內容狀態之方法 

本款乃是前四款列舉之概括規定，以避免遺漏。學者認為，本款規定之實力，包括：

以體力對於人身及物的直接影響(如警察機關強制押解義務人出境)；體力之輔助工具

(如鐐銬、公務犬、公務車等)；以及武器(如警棍、手槍等)。 

 

 
 
四、近年國人熱衷於郊山健走與溯溪等親近大自然的活動，對於自然環境設施之利用頻率增加。

但也因山林、水域幅員廣大，加上自然保育之要求，整建不宜加諸過多的人工干預設施。今

有甲自行沿野溪旁之步道健走，途中遇午後雷雨溪水上漲，因恐山洪暴發無法通行，遂強行

渡過攔砂壩折返。惟甲於半渡之時失足滑落，且頭部撞擊溪石導致昏迷，其後又因溪水暴漲

溺水死亡。甲之家屬認為該步道既然開放給公眾使用，即應具有足夠的安全設施，故對步道

負有管理權責之鄉公所 A（以下簡稱 A）提出國家賠償請求。A 認為攔砂壩乃水利機關所設，

並非步道之附屬設施，鄉公所並非負責機關。且其設置目的在阻擋砂石，平日雖亦有民眾抄

捷徑通行，但 A 已在兩端設置警告標誌。又甲於溪水暴漲時仍強行渡河，乃自陷危險，故主

張國賠責任不成立。請問本案是否應成立國家賠償？（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等：★★★ 
《破題關鍵》 
本題應是改編自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3年度重國字第 1號判決之背景，該案係梳子壩國賠案，

主因是法院認為主管機關並未設置「大雨或暴雨切勿過溪」等警語，而判決主管機關仍應負

國賠責任，為了讓考生較能了解該案法院論述主軸，因此本題以較大篇幅敘述並援引該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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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供參考。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國家賠償法第 3 條、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3 年度重國字第 1 號判決。 

《命中特區》： 
呂晟/志光出版社，11209 七版/AH82/互動式行政法/第 19 章/P975 

【擬答】 
 A 認為攔砂壩乃水利機關所設，並非步道之附屬設施，鄉公所並非負責機關，此部分主張

應無理由： 
按地方制度法第 20 條第 6 款規定：「下列各款為鄉（鎮、市）自治事項：……六、關於

營建、交通及觀光事項如下：鄉（鎮、市）道路之建設及管理。鄉（鎮、市）公園

綠地之設立及管理。鄉（鎮、市）交通之規劃、營運及管理。鄉（鎮、市）觀光事

業。」故鄉之道路管理、交通規劃與管理及鄉之觀光事業均為鄉公所之所轄事項無疑。 
經查，本件攔砂壩雖係水利機關所設，惟此係指攔砂壩本身之設置、營運與管理係由水

利機關負責，惟攔砂壩周邊之觀光步道及其規劃與連接管理等，則為鄉之道路管理、交

通規劃與鄉之觀光事業，均係屬鄉公所之職責，故 A 認為攔砂壩乃水利機關所設，並非

步道之附屬設施，鄉公所並非負責機關，此部分主張應無理由。 
 A 另主張攔砂壩設置目的在阻擋砂石，平日雖亦有民眾抄捷徑通行，但 A 已在兩端設置警

告標誌。又甲於溪水暴漲時仍強行渡河，乃自陷危險，並主張國賠部分不成立，此部分之

主張亦無理由： 
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

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於開放之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內

之設施，經管理機關、受委託管理之民間團體或個人已就使用該設施為適當之警告或標

示，而人民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得減輕或免除國家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國

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分別定有明文。 
另按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所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欠缺而生之國家賠償責

任，係採無過失責任賠償主義，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要件，祇須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

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國家或其他公法人即應負賠償責任，

至國家或其他公法人對該設置或管理之欠缺有無故意或過失，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否

善盡其注意義務，均非所問（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上字第 584 號判決要旨參照）；所謂公

共設施之管理有欠缺，則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或因其他情事發生瑕疵，而於

瑕疵發生後怠於適時修護，抑或所為維持修繕、改良、以及保管有不完備而言（最高法

院 60 年度台上字第 652 號、102 年度台上字第 1494 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公共設施之設

置或管理之欠缺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雖採無過失責任主義，惟仍須符合「設置或管理

有欠缺」、「設置或管理之欠缺與人民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構成要件，始足

當之，非謂人民受有損害之結果係因公有公共設施所造成者，國家即需負賠償責任。亦

即在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

即為有因果關係，如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亦不生該等損害者，則不具有因果關係（最

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1004 號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主管機關就大自然山林等自然環境之管理目的，多在以維持原有大自然生態、地

形與地貌為管理原則，不能苛求管理機關在大自然山林全面性、毫無限度地設置過多之

安全輔助設施及警告標示，打造全無風險、萬無一失之環境，否則，大自然山林勢將遭

受過度人為破壞而失去大自然山林之原始樣貌，但不可諱言的，在大自然山林間有時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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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標示仍有其必要性，亦即警告標示應該有限度地使用在人民無法以眼耳查覺之無法預

期或無形潛在危險地點（例如：高頻發之蜂擊、蛇咬、落石、溺水地區、中低海拔黑熊

等中大型野生動物曾出沒地點、溪河常有暗流、漩渦；或在易起濃霧區設置防迷地線

等），藉以提醒民眾身在此區域可能面對無法以人體感官查覺之潛在危險，預為防患。

否則民眾以身體五官即可感知周遭之危險情境而仍願冒險一試，代價就必須民眾自己承

擔，亦即在維護保存大自然山林原始樣貌與民眾之身體、生命安全間，彼此間仍應有一

平衡點，民眾不可完全依賴政府可以像褓姆般無所不在的保護或給予指引，民眾進入山

林前除充足之裝備、良好之體力外，亦應具備山林野外活動所需之基本常識及危機意識，

否則毫無任何裝備、體力及基本之山林常識，輕易令自身處於危險之不確定狀態，即具

有可歸責性；而山林相關管理機關也祇有在民眾無法以人類五官感知潛藏危險之地點，

始有設置警示標誌提醒、警戒民眾之必要，相關管理機關若未在此潛藏危險地區設置警

示標誌，始應認定在管理上有所疏失。」（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3 年度重國字第 1 號判

決意旨參照） 
經查，本件 A 雖主張其已在攔砂壩兩端設置警告標誌、又甲於溪水暴漲時仍強行渡河，

乃自陷危險，故國賠責任應不成立云云，惟 A 所設之警告標誌若僅係「水源保護區，請

勿進入戲水、烤肉等一切水上活動，違者依法究辦。」「水深危險禁止游泳」等，則並

無從令人民得知午後大雨將導致溪水暴漲且切勿過溪之結果，尚難認其已盡警告義務之

責任，無從解免 A 應負之國家賠償責任。退步言之，縱認 A 有在溪岸兩側設置「大雨或

暴雨切勿過溪」等警語，然法官亦得令其部分減免賠償責任，故 A 因此而認國賠責任不

成立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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